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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786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本次发行方案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，1）2023年3月22日，金玺泰与公

司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杨敏、杨阿永签署了《控制权转让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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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协议》《表决权放弃协议》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金玺泰与公司

签署了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杨敏、杨阿永拟通过放弃部分表决权、

协议转让股份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等一揽子交易实施上市公

司控制权转让；根据一揽子交易方案，金玺泰收购上市公司后，

上市公司拟以现金4,000万元对金玺泰实际控制人金银山控制的

国华金泰进行增资，2023年9月份增资已完成。2）本次发行对象

为公司控股股东金玺泰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8,760.32

万元，发行价格为11.04元/股，前期，金玺泰以21.00元/股的价格

向杨敏、杨阿永收购其所持有的股份。3）本次发行完成后，金

玺泰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未超过公司已发行股票的30%，则

金玺泰本次认购股票的锁定期为18个月；本次发行完成后，金玺

泰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票的30%，则金玺

泰本次认购股票的锁定期为36个月。4）金玺泰目前所持发行人

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情形，但不排除通过质押部分已有股份，取得

并购贷款支付部分认购资金的可能。5）公司前期认定在杨敏、

杨阿永放弃表决权、股权协议转让后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

前，金玺泰取得公司控制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增资收购国华金泰的考虑及合理

性、收购价格是否公允，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况，上述一揽子交易是否实质构成向金玺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，

请结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进行充分论述；（2）

金玺泰与公司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是否载明拟认购股份的数

量、金额或者数量区间、金额区间，本次发行价格远低于前期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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玺泰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收购股份价格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，是

否能够有效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；（3）金玺泰是否已出

具并披露认购资金来源相关的承诺，本次认购资金涉及借款的占

比，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，后续还款安排；资金出借方的基本情

况及出借资金的原因，资金出借方与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存在代持

关系、关联关系或其他借贷、共同投资关系，公司拟质押股份比

例，是否涉及本次发行的股份；（4）金玺泰相关股份的锁定期

限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；（5）结合本次再融资董事会决议日的日

期、金玺泰取得公司控制权的具体时点，说明本次发行方案是否

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中关于提前确定发行对

象并锁定发行价格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其中问

题（3）结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6号》第9条进行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公司控制权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发行完成后按上限计算，金玺泰持

股比例将提升为约33.96%，杨敏、杨阿永持股比例稀释至约

32.66%。2）根据杨敏、杨阿永出具的《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

的承诺函》，其承诺自控制权变更之日起，不会谋求上市公司控

制权亦不会协助第三方谋求公司控制权，在进行股份转让时亦不

会影响金玺泰的实际控制权。3）目前，金玺泰持有公司14.15%

的股份，原实际控制人杨敏、杨阿永仍持有公司42.46%的股份，

本次一揽子交易涉及文件约定，杨敏、杨阿永同意不可撤销地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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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其合计持有的发行人36.61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，若金玺泰持股

比例超过杨敏、杨阿永15%，杨敏、杨阿永表决权恢复；同时，

二人持有的股份中39.12%的部分处于质押状态。4）杨敏现任公

司副董事长，金玺泰引入仝小飞担任公司董事长，仝小飞原为彩

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控制权变更的背景及主要考虑；

（2）结合本次发行的下限、金玺泰与原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比

例的差距、原实际控制人股份表决权恢复的可能性及影响、金玺

泰后续人员派驻情况、杨敏及杨阿永股份质权实现或减持安排等，

进一步说明金玺泰是否能够有效控制公司，公司未来是否存在较

大的控制权稳定性风险；（3）金玺泰及相关方对公司未来发展

战略的规划，后续公司在业务、采购、销售等方面是否将发生重

大变化，对本次发行方案是否存在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国华金泰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2023年9月8日，上市公司增资收购了金

银山控制的国华金泰80%的股权，国华金泰自2021年成立后持续

亏损。2）国华金泰拟投资的“4×1200吨/天光伏玻璃、年产500万

吨高纯硅基新料提纯项目”计划总投资78.46亿元；发行人截至报

告期末的归母净资产为10.5亿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光伏玻璃、高纯硅基材料所处行

业的市场竞争情况、同行业扩产情况、下游行业发展前景及市场

需求情况等，说明投资上述项目的必要性，项目建成后的产能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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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措施及可行性，是否存在重大产能消化风险；（2）上述拟投

资项目的具体投资计划、投资支出明细、款项支付安排，以及最

新进展情况；（3）上述投资项目的投资资金来源及可行性，结

合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情况、资金实力等，说明上述投资项目的建

设是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是否可能对发行人的流动性带来较大

风险；（4）结合项目的效益预测、建成后的折旧摊销等，说明

上述项目后续实施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；（5）请有针

对性的完善相关风险提示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经营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0.16%、

18.87%、18.62%、24.53%，2022 年度，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7.63%，

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。2）公司应收款项金额较大，截至 2023 年

9 月末，公司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、应收款项融资金额分别为

21,375.38 万元、20,772.81 万元、15,884.10 万元。3）报告期各

期末，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8,098.66 万元、11,319.09 万元、

12,871.03 万元、8,849.07 万元。4）截至 2023 年 9 月末，公司其

他应付款金额为 56,410.93 万元，其中拆借款 53,972.93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量化分析报告期内毛利率波动的原因，

2022 年度在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同比下降的情况下，归母净利润

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应收账款账龄、期后回款

情况、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、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

的计提比例等，说明公司各项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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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结合相关存货的保质期及库龄情况、期后结转或销售情况、

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等，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公

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；

（4）拆借款的主要对象，拆借时间及利率情况，拆借原因是否

具有商业合理性，拆借利率是否公允，预计还款时间，是否存在

偿债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融资规模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

预计不超过 58,760.32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

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2）2022 年 5 月，公司将前次发行可转换募

投项目结项，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3）报告期末，

公司货币资金为 28,254.32 万元、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2,139.46 万

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末货币资金、易变现的金

融资产余额、未来经营资金流入及支出需求、分红情况、资本性

支出等，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；（2）公司前次募集资金

结项并永久补流前后，用于非资本性支出占募集资金比例情况，

是否超过 30%；（3）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，

上市公司新投入和拟投入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，

结合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内容，说明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

的财务性投资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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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号》第 1 条、第 5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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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

  

 


